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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 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关于举办2021年福建省科技活动周的通知

各设区市科技局、党委宣传部、科协，平潭综合实验区经济发展局、党工委宣传部、科协，省直有关部门，有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根据科技部、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关于举办2021年全国科技活动周的通知》（国科发智〔2021〕77号）精神，省科技厅、省委宣传部、省科协决定联合有关部门举办2021年福建省科技活动周（以下简称省科技活动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与主题
（一）时间
2021年5月22—28日
（二）主题
百年回望：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发展
从一穷二白起步，以筚路蓝缕开拓。中国科技事业在党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科技创新之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发展，毛泽东同志对科技发展作了精辟论述，徐特立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建立时提出“科学！是国力的灵魂”。建国初期，国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造出“两弹一星”的奇迹，取得了青蒿素、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重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实施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跟踪研究世界先进技术发展趋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培养大批优秀人才。21世纪，国家科技事业发展进入快车道，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我国科技实力“后发赶超”，实现了整体性、格局性的重大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科技创新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把坚持创新摆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在建党100周年举办全国科技活动周，回顾党领导下的科技发展历程，对坚定科技自立自强信心和决心，建设科技强国具有重大意义。
二、主要内容
（一）突出宣传党对科技全面领导和方向指引。重点宣传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对科技事业改革与发展的英明决策和伟大壮举，突出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取得的重大进展和突出成就，认真学习党指引科技事业发展的光辉历史，使广大科技工作者学史明理增信、牢记初心使命，坚定“沿着党的指引勇攀科学高峰”的信心和决心，使“科技自立自强”成为全民的自觉行动。
（二）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集中宣传科学家胸怀祖国、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怀，大力弘扬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积极讲述科技工作者追求真理、淡泊名利、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故事，推动在全社会营造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风尚，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爱国奉献、自立自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三）举办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激发青少年好奇心的重要指示，组织广大青少年感兴趣的科技实践活动，让大中小学生树立尊崇科学家的人生价值观，激发热衷科学探索的兴趣，树立良好的作风学风，培养青少年投身于科技自立自强的远大志向。
（四）开展科技为民服务活动。落实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面向基层群众开展各类科普活动和科技服务，通过开展科技扶贫、科技下乡、科普进社区、科普进校园等系列科普惠民活动，组织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科普工作者，深入田间地头、厂矿企业、社区农村、中小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为民科普服务活动。
（五）科技创新成果展示。通过实物或图片，展示科技创新重大成就，呈现新技术、新装备、新产品，展示国家、省重大科技专项成果、重大科研装置，凸显科技创新在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促进公众理解科技创新对国家、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三、主场活动
2021年福建省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暨启动仪式安排在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举办，展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福建省“十三五”以来重大科技成果及科技创新举措、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成果等。邀请有关部门、高校、科研院所及社会各界代表出席活动。
时间：2021年5月22日
地点：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福州市五四路247号）
主办单位：福建省科学技术厅、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福建省农业科学院
承办单位：福建省外国（海外）专家局、福建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
四、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地各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和资源共享，紧扣主题，精心组织，把举办科技活动周作为宣传党中央关于科技自立自强战略部署、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各地方科技管理部门、党委宣传部门、科协组织要充分发挥各地科普工作联席会议的工作机制，统筹部署，密切配合，联合协作，集成资源，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针对公众实际需求，在活动举办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办出特色。请于2021年5月14日前，填报《2021年科技活动周重点项目备案表》《2021年参与开放活动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备案表》，报送省科技厅。
（二）注重联动，加强宣传。各地要在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相关部门以及科协、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会团体的积极性，发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举办活动要立足实际，注意节俭，讲求实效。各地要加大对科技活动周的宣传报道力度，重视发挥主流媒体和新媒体优势，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采取微视频、微动漫、H5、VR、AR等技术开展宣传，提升科技活动周在全社会的传播效果。
（三）周密安排，确保安全。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执行国家和各地联防联控机制部署，加强安全防范措施，精心组织举办各类活动，防止聚集性感染事件发生。要充分提高安全意识，加强科技保密工作。各有关活动的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要与当地公安、武警、消防、城管等部门通力合作，认真制订科技活动周的安全保卫方案及应急预案，确保活动举办安全有序。
（四）认真总结，及时反馈。各地各部门要按照通知要求，认真制定活动方案，精心策划重点项目，配合全国科技活动周组委会做好相关重点活动。科技活动周结束后，各地各部门要对本届科技活动周的举办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各地方科技管理部门牵头，会同当地党委宣传部门和科协组织，形成2021年科技活动周总结报告、影像资料（视频时长不超过3分钟），2021年于6月18日前报送省科技厅。以上材料须同时报送纸质和电子版材料。

联 系 人：魏垚静   黄滢锋   周到
地    址：福州市湖东路7号4楼  
邮    编：350003
联系电话：0591-87871764、87859586、87833900
电子邮箱：kepumail@kjt.fujian.gov.cn
QQ 群 号：496517566

附件：1.2021年科技活动周重点项目备案表
　　　　　2.2021年参与开放活动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备案表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  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

2021年4月20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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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请按通知要求填写表格于5月14日前报福建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7号4楼   邮编：350003
电话：0591－87871764，87859586；传真：0591－87859586
电子邮箱：kepumail@kjt.fujian.gov.cn


附件2
2021年参与开放活动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备案表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名称
开放时间
开放内容
具体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注：请于5月14日前按要求填写并报福建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此表可另附）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7号4楼   邮编：350003
电话：0591－87871764，87859586；传真：0591－87859586
电子邮箱：kepumail@kjt.fujian.gov.cn 







































 抄送:科技部引智司，各有关单位。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21年  月  日印发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 
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关于举办2021年
福建省科技活动周的通知

各设区市科技局、党委宣传部、科协，平潭综合实验区经济发展局、党工委宣传部、科协，省直有关部门，有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根据科技部、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关于举办2021年全国科技活动周的通知》（国科发智〔2021〕77号）精神，省科技厅、省委宣传部、省科协决定共同主办举办2021年福建省科技活动周（以下简称省科技活动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与主题
（一）时间
2021年5月22—28日
（二）主题
百年回望：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发展
从一穷二白起步，以筚路蓝缕开拓。中国科技事业在党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科技创新之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发展，毛泽东同志对科技发展作了精辟论述，徐特立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建立时提出“科学！是国力的灵魂”。建国初期，国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造出“两弹一星”的奇迹，取得了青蒿素、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重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实施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跟踪研究世界先进技术发展趋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培养大批优秀人才。21世纪，国家科技事业发展进入快车道，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我国科技实力“后发赶超”，实现了整体性、格局性的重大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科技创新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把坚持创新摆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在建党100周年举办全国科技活动周，回顾党领导下的科技发展历程，对坚定科技自立自强信心和决心，建设科技强国具有重大意义。
二、主要内容
（一）突出宣传党对科技全面领导和方向指引。重点宣传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对科技事业改革与发展的英明决策和伟大壮举，突出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取得的重大进展和突出成就，认真学习党指引科技事业发展的光辉历史，使广大科技工作者学史明理增信、牢记初心使命，坚定“沿着党的指引勇攀科学高峰”的信心和决心，使“科技自立自强”成为全民的自觉行动。
（二）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集中宣传科学家胸怀祖国、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怀，大力弘扬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积极讲述科技工作者追求真理、淡泊名利、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故事，推动在全社会营造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风尚，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爱国奉献、自立自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三）举办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激发青少年好奇心的重要指示，组织广大青少年感兴趣的科技实践活动，让大中小学生树立尊崇科学家的人生价值观，激发热衷科学探索的兴趣，树立良好的作风学风，培养青少年投身于科技自立自强的远大志向。
（四）开展科技为民服务活动。落实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面向基层群众开展各类科普活动和科技服务，通过开展科技扶贫、科技下乡、科普进社区、科普进校园等系列科普惠民活动，组织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科普工作者，深入田间地头、厂矿企业、社区农村、中小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为民科普服务活动。
（五）科技创新成果展示。通过实物或图片，展示科技创新重大成就，呈现新技术、新装备、新产品，展示国家、省重大科技专项成果、重大科研装置，凸显科技创新在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促进公众理解科技创新对国家、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三、主场活动
2021年福建省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暨启动仪式安排在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举办，展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福建省“十三五”以来重大科技成果及科技创新举措、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成果等。邀请有关部门、高校、科研院所及社会各界代表出席活动。
四、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地各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和资源共享，紧扣主题，精心组织，把举办科技活动周作为宣传党中央关于科技自立自强战略部署、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各地方科技管理部门、党委宣传部门、科协组织要充分发挥各地科普工作联席会议的工作机制，统筹部署，密切配合，联合协作，集成资源，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针对公众实际需求，在活动举办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办出特色。请于2021年5月14日前，填报《2021年科技活动周重点项目备案表》《2021年参与开放活动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备案表》，同时附2张以往开展活动的相片（电子版），一并报送省科技厅。
（二）注重联动，加强宣传。各地要在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相关部门以及科协、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会团体的积极性，发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举办活动要立足实际，注意节俭，讲求实效。各地要加大对科技活动周的宣传报道力度，重视发挥主流媒体和新媒体优势，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采取微视频、微动漫、H5、VR、AR等技术开展宣传，提升科技活动周在全社会的传播效果。
（三）周密安排，确保安全。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执行国家和各地联防联控机制部署，加强安全防范措施，精心组织举办各类活动，防止聚集性感染事件发生。要充分提高安全意识，加强科技保密工作。各有关活动的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要与当地公安、武警、消防、城管等部门通力合作，认真制订科技活动周的安全保卫方案及应急预案，确保活动举办安全有序。
（四）认真总结，及时反馈。各地各部门要按照通知要求，认真制定活动方案，精心策划重点项目，配合全国科技活动周组委会做好相关重点活动。科技活动周结束后，各地各部门要对本届科技活动周的举办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各地方科技管理部门牵头，会同当地党委宣传部门和科协组织，形成2021年科技活动周总结报告、影像资料（视频时长不超过3分钟），2021年于6月18日前报送省科技厅。以上材料须同时报送纸质和电子版材料。

联 系 人：魏垚静   黄滢锋   周到
地    址：福州市湖东路7号4楼  
邮    编：350003
联系电话：0591-87871764、87859586、87833900
电子邮箱：kepumail@kjt.fujian.gov.cn
QQ 群 号：496517566

附件：1.2021年科技活动周重点项目备案表
　　　　　2.2021年参与开放活动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备案表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  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


2021年4月28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2021年科技活动周重点项目备案表
填报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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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活动经费
	

	拟参加人数
	

	项
目
简
介
	（主要活动内容、方式、参加人员、宣传方式）







注：请于5月14日前按要求填写表格和相片一并报福建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7号4楼   邮编：350003
电话：0591－87871764，87859586；传真：0591－87859586
电子邮箱：kepumail@kjt.fujian.gov.cn

附件2


2021年参与开放活动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备案表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名称
	开放时间
	开放内容
	具体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注：请于5月14日前按要求填写和相片一并报福建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此表可另附）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7号4楼   邮编：350003
电话：0591－87871764，87859586；传真：0591－87859586
电子邮箱：kepumail@kjt.fuji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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